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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科党〔2018) 12 号 

中共舟山市科学技术局（浙江省准孰羊开发研卿！完）党组 

关于印发市科技局系统2018年度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工作方案 

局（院）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推动市委、市

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决策部署有效落实，大力

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根据《中共舟山市委办公室关于党

风廉政建设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纪委（纪检组）监督责任

清单的通知》（舟委办发〔2016) 39 号）要求，制定 2018 年度

市科技局系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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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局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检查考核领导小组，在局（院） 

党组统一领导下，按照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要求， 

党组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班子成员带队实施，直属机关党委（纪

委）牵头协调，各处室（单位）主动配合，有组织、有计划地

开展。 

二、检查考核的范围 

局（院）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三、检查考核的主要内容 

（各处室（单位）落实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要点和决策部署情况； 

（各处室（单位）负责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清单和责任制目标情况；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廉洁自律规定情况； 

（落实作风效能建设情况； 

（完成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牵头配合任务情况。 

四、检查考核的方法步骤 

（一）日常检查 

1．根据《局（院）党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的

通知》和《局（院）党组 2018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

点及责任分工》等通知要求进行日常检查。 

2. 依据《舟山市科技局系统 2018 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量化考评标准》，实行量化考核。 



3．考核组采取书面汇报、查阅台账、随机抽查、专项检查

等方式进行日常检查考核，日常检查分数按权重比例计入年度

考核总分。 

（年度集中考核 

根据局（院）党组的统一部署，组成考核组对局机关、局

属各单位进行年度集中考核。具体步骤如下： 

1．听取情况汇报。各处室（单位）提交 2018 年度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汇告书面（电子文本）材料。汇报内容包括： 

一是本处室（单位）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决策部署情况；二

是本人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三是落实“清

廉科技“建设任务情况；四是执行作风效能建设各项规定情况；

五是本处室（单位）和本人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情况。 

2．民主测评。对局系统中层以上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和作风建设进行民主测评。民主测评

结果折算成分值，作为年度集中考核分数，按比例计入总分。 

3。个别谈话。听取处室（单位）所属干部职工的评价和意 

见。 

4．随机抽查。查阅会议纪录、个人学习笔记、谈心谈话纪

录等有关资料，完成牵头配合任务情况进行抽查。 

（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民意调查 

向企业、科研院所发放社会评价民意调查表，征集企业、 

科研院所对局系统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服务意识、廉洁自律等 



方面的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得分结果按 20％的权重纳入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成绩。 

检查考核结果的确定 

对检查考核的结果进行量化计分，总分为 100 分。 

1．日常检查占 50%o 

2．年度集中考核占 30%。 

3．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占 20%。 

结果运用和反馈 

（检查考核结果形成书面材料报局党组会审定，作为

干部表彰奖励、考核考察、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对综合评定不合格的处室（单位）负责人取消当年

评先评优资格，局党组并将对其进行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年度集中检查考核的情况由检查考核组以书面形式

进行反馈，重点指出存在问题和改进意见，督促整改。 

党组 

抄送： 市纪委驻市经信委纪检组。 

舟山市科学技术局 
	

2018 年 3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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